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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為配合海洋委員會（含所屬機關、機構，以下簡稱新機關

）組織法規自中華民國107年4月28日施行，相關法律、法

規命令及職權命令條文涉及各該新機關掌理事項者，其管

轄機關業經本院以107年4月27日院臺規字第1070172574號

公告自中華民國107年4月28日起變更為各該新機關，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行政院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第3條規定辦理。

二、檢送「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以107年4月28日作為新機關組

織調整生效日者之變更管轄機關法律條文表」及「配合行

政院組織改造以107年4月28日作為新機關組織調整生效日

者之變更管轄機關法規命令及職權命令條文表」各1份。

正本：立法院、司法院、最高行政法院、最高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考試院、銓敘

部、考選部、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監察院、審計部、總統府秘書長、中央研究院、國家安全局、國史館、國家安全

會議秘書處、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交

通部、勞動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文化部、

科技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僑務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客家委

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中央銀

行、國立故宮博物院、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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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臺灣省政

府、福建省政府、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

政府、高雄市政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

縣政府、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澎

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

副本： 2018-04-27
14: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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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以107年4月28日作為新機關組織調整生效日

者之變更管轄機關法律條文表 
序 號 法律名稱 條 項 款 目 管 轄 事 項 變 更 情 形 

1 海岸巡防法 

一、§2(4)、§11Ⅱ、

§14Ⅱ 

二、§3 

三、§4至§10、§11Ⅰ、

   §12、§13、§14Ⅰ

一、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二、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之

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屬「海

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

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

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

管轄。 

三、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2 
海岸巡防機關器

械使用條例 

一、§2、§4至§6、§7

Ⅰ、§8至§14、§

15I、Ⅱ、§16 

二、§8序文 

三、§15Ⅲ 

一、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由「海岸巡防

機關最高首長」認定事項原由「行

政院海岸巡防署署長」認定，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主任委員」認定。 

三、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

轄。 

3 航業法 

§27 之 1Ⅱ、V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4 漁業法 一、§11 之 1Ⅳ、§49一、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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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Ⅳ 

二、§39 之 1Ⅱ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

轄。 

5 

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

勤民力安全基金

設置管理條例 

一、§3I(3) 

二、§7Ⅰ 

一、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副署長」擔任委員事項，

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擔任。 

6 入出國及移民法 

一、§5Ⅲ 

二、§94 

一、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

轄。 

二、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7 
警察人員人事條

例 

§39 之 1 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8 海洋污染防治法 

一、§4、§5II、§6I、

II、IV、§7 至§9、

§10I、II、§12、

§13、§14I（3）、

II、III、§15、

§16、§17I、II、§18

至§24、§25II、

一、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原為「行政院

環境保護署」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變更為「海洋委員會」，各該規

定所列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事項，改

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二、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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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1（4）、

§32II、§33III、

§49、§55、§57、

§59I、III、§60

二、§5 

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

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9 
志願士兵服役條

例 

§3 之 1II、§6 之 1Ⅷ 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0 國家安全法 

§4Ⅰ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1 國土計畫法 

§41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2 海岸管理法 

§4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3 
水下文化資產保

存法 

§13Ⅴ、§25Ⅱ、§32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4 船舶法 

§70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5 船員法 

§3Ⅰ(2)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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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6 商港法 

§8Ⅲ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7 漁港法 

§18Ⅱ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8 遠洋漁業條例 

§16、§21、§23Ⅰ、§25Ⅰ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

關（構）」管轄。 

19 就業服務法 

§62Ⅰ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20 

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 

§80之1Ⅱ 本條例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

關（構）」管轄。 

21 人口販運防制法 

§5(4) 本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主管機

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

關（構）」管轄。 

22 野生動物保育法 

§2、§4II、§5 至§9、

§10II、III、IV 序文、

§11、§12I、II、IV、V、§13

至§15、§17II、III、§18I

（2）、II、III、§19I（7）、

II、§20、§21I序文、（6）、

本法有關海洋野生動物保育之中央主

管機關原為「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變更為「海洋委員

會」。本法各該規定所列有關海洋野生

動物保育之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事項，改

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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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21之1II、§22II、

III、§23、§24I、III、VI、

§25 至§28、§31 至§35、

§36II、§38、§40、§41I

（2）、§42I（2）、§50I（3）、

§51（3）、（7）、§51之1、

§52III、IV、§53、§55、§56

23 土石採取法 

§2、§3II、§4（5）、

§5III、§7II、§7 之

1I至VI、§7之2、§10I

（5）、§11（9）、§12、

§14、§15I、§18II、

§19II、§24 序文、

§29II、§30I（7）、

§31I、§32、§33I、II、

III、§34I、§35IV、

§39II、§46、§48II、

§49 至§52 

本法有關濱海及海域土石之中央主管

機關原為「經濟部」，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變更為「海洋委員會」。本法各該

規定所列有關濱海及海域土石之中央

主管機關掌理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

管轄。 

24 礦業法 

§3II、§5、§7、§9、

§11、§12II、§13II、

§14、§15II、§16、§17I

序文、III、§18、§20、

§21、§25、§26、§27

（5）、§28、§29、§31I

序文、III、§32I、

§33、§34I、§35、§36I

序文、§37、§38 序文、

（1）、§39I 序文、

（1）、（4）、§40、§41、

§42I、III、§43、§47、

§53I、II、§54II、

§55 、 §57 、 §58 、

§59II、III、§60、

§61、§63、§64I、§65、

§66、§67II、§70（2）、

（3）、§74 之 1I 至

IV、§76III、§78、§79

本法有關海洋非生物資源研究及調查

探勘業務之主管機關原為「經濟部」，

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變更為「海洋委

員會」。本法各該規定所列有關海洋非

生物資源研究及調查探勘業務之主管

機關掌理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管

轄。 

25 海洋委員會(含所屬機關、機構，以下簡稱新機關)組織於 107 年 4 月 28 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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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後，前揭法律以外之其他法律需配合調整權限業務規定者，於依組織法規

之管轄規定修正前，相關權限業務改由各該新機關承接辦理。 

註：為茲簡明，條項款目欄中，各條、項、款、目等，分以下列方式表達：條→§（條

號以阿拉伯數字表達）、項→Ⅰ（羅馬符號）、款→(1)（括弧內置阿拉伯數字）、目

→○（圓圈內置阿拉伯數字），目以下則以「之○（阿拉伯數字）」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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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行政院組織改造以107年4月28日作為新機關組織調整生效日

者之變更管轄機關法規命令及職權命令條文表 
序 號 法 規 名 稱 條 項 款 目 管 轄 事 項 變 更 情 形 

1 

海岸巡防機關人

員司法警察專長

訓練辦法 

一、§2、§6、§10Ⅱ

二、§3、§5Ⅱ、§6

Ⅰ、§9Ⅱ、§10、

§12 

三、§3、§6、§8(3)、

§10Ⅰ、§12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107

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管轄。 

三、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及海岸巡防

總局（訓練機關）」之權責事項，

自107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

會海巡署教育訓練測考中心」管轄。

2 
海岸巡防機關服

制規則 

一、§2I、§3、§4、§

5I、§6 

二、§3附表1備註2

三、§3附表1備註3

一、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

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三、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及海岸巡

防總局」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月

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

所屬機關（構）」管轄。 

3 

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海巡專業獎章

頒給辦法 

一、§1、§4Ⅰ、§5、

§7、§9 

二、§5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由「署長」核

定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

署長」核定，自107年4月28日起改

由「海洋委員會主任委員」核定。

4 海岸巡防機關提 §8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原為「行政院海岸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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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政府資訊收費

標準  

防署」，自107年4月28日起變更為「海

洋委員會」，各該規定所列主管機關掌

理事項，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5 

海岸巡防機關與

警察移民及消防

機關協調聯繫辦

法 

一、§2、§3、§4Ⅰ、

Ⅱ、§5至12、§13

Ⅰ 

二、§12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107

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6 

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與交通部協調

聯繫辦法 

一、§2至§5、§6I、§

7前段 

二、§6Ⅱ 

三、§7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之權責事

項，自107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

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三、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7 

海岸巡防機關與

環境保護機關協

調聯繫辦法 

一、§2、§3、§4Ⅰ、

§5、§7至§9、§10

前段 

二、§6 

三、§10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107

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

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管轄。 

三、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8 

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與國防部協調

聯繫辦法 

一、§2Ⅰ、§3Ⅰ、§

5至§8、§10Ⅰ、

§21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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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Ⅱ、§3Ⅱ、§

4Ⅰ、Ⅱ後段、§

9Ⅱ、§ 10Ⅲ後

段、§12Ⅱ、§13、

§18Ⅲ後段 

三、§4Ⅱ前段 

四、§9Ⅰ、§10Ⅲ前

段、§11、§12

Ⅰ、§14至§17、

§18Ⅰ、Ⅱ、Ⅲ

前段、§20、§22

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三、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巡署所

屬巡防機構」之權責事項，自107年

4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四、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構」之權責事

項，自107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

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

管轄。 

9 

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與財政部協調

聯繫辦法 

一、§1至§6、§7Ⅱ、

§8、§9、§10前

段 

二、§7Ⅰ 

三、§10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

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

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管轄。 

三、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10 

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與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協調聯繫

辦法 

一、§2至§6、§7前段

二、§7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107年4月

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

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11 

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各機關

公務人員交代條

例施行細則 

一、§2、§3Ⅰ、Ⅱ

二、17Ⅱ 

一、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各機關」之權責事

項，自107年4月28日起改由「海洋

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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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

月28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12 

海岸巡防機關涉

及國家安全人員

申請出國辦法 

§2至§4、§5I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自107年4月28日起改由「海

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13 

海岸巡防機關人

員使用器械致人

傷亡財產損失醫

療費慰撫金喪葬

費補償金賠償金

支給標準 

§2Ⅰ、§3至§5、§7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4 

海岸巡防機關處

理大陸船舶未經

許可進入臺灣地

區限制或禁止水

域案件裁罰標準 

§2序文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15 
離島建設條例施

行細則 

§8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16 
漁業動力用油優

惠油價標準 

§6Ⅲ 本標準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管轄。 

17 

工業專用港或工

業專用碼頭規劃

興建經營管理辦

法 

一、§48（1） 

二、§57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署所屬單位」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主管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

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

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

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

轄。 

18 

船員訓練檢覈及

申請核發證書辦

法 

一、§2Ⅱ(3)、§24(7)、

§30(6) 

二、§54Ⅳ、Ⅶ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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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

機關（構）」管轄。 

19 
漁船海難救護互

助辦法 

§3（4）、§5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管轄。 

20 

中華民國籍船舶

於受海盜或非法

武力威脅高風險

海域僱用私人武

裝保全人員辦法 

§3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21 
去氧核醣核酸採

樣條例施行細則 

§3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22 

洗錢犯罪沒收財

產管理撥交及使

用辦法 

§6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由「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代表擔任委員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代

表擔任。 

23 

偵辦跨國性毒品

犯罪入出境協調

管制作業辦法 

§3Ⅰ（1）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管轄。 

24 
通訊保障及監察

法施行細則 

§3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與所屬偵防查緝隊、各海巡隊、各

機動查緝隊以上單位」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25 
證人保護法施行

細則 

§4Ⅱ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海洋巡防總局與所屬偵防查緝隊、

直屬船隊及海巡隊、海岸巡防總局與各

地區巡防局及其所屬機動查緝隊、岸巡

總隊以上單位」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

屬機關（構）」管轄。 

26 

戰備各階段公民

營通信設施支援

軍事管制運用辦

§4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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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管轄。 

27 

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

勤民力安全基金

設置管理辦法 

§5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由「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副署長」擔任委員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擔任。 

28 

警察消防海巡移

民空勤人員及協

勤民力安全金發

給辦法 

一、§7 

二、§9Ⅰ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巡機關」

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

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29 
警察人員人事條

例施行細則 

一、§14Ⅱ 

二、§17 之 2 

一、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各該

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防署」

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二、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

機關（構）」管轄。 

30 

警察人員執行勤

務遭受暴力或意

外危害致全殘廢

或半殘廢及殉職

人員子女教養辦

法 

一、§2Ⅱ前段、§

4(2)、§11 

二、§2Ⅱ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

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31 

警察人員執行勤

務遭受暴力或意

外危害致全殘廢

或半殘廢照護辦

法 

一、§2Ⅱ前段、§

3(2)、§13 

二、§2Ⅱ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

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7

32 

警察人員因公傷

殘死亡殉職慰問

金發給辦法 

一、§2Ⅱ前段、§

3(2)、§11 

二、§2Ⅱ後段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

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33 

陸海空軍軍官士

官任官條例施行

細則 

§28Ⅱ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34 
軍人保險條例施

行細則 

§4II（6）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所屬機關」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

機關（構）」管轄。 

35 

中央警察大學甄

選或甄試新生入

學辦法 

一、§2 

二、§3III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巡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之權責事

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

洋委員會海巡署」管轄；各該規定

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防署」之權

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

「海洋委員會」管轄。 

36 

陸海空軍軍官士

官志願留營入營

甄選服役規則 

§11 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

「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37 
軍人撫卹條例施

行細則 

§24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38 

中央警察大學臺

灣警察專科學校

教官資格審查辦

法 

一、§3Ⅰ(1)、§4Ⅰ(1)、

§5 

二、§6 

一、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巡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

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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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巡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39 
軍用貨品貨物稅

免稅辦法 

§2、§3Ⅱ、§4、§5、

§12Ⅱ、§14。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行政院海岸巡

防署」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管轄。 

40 
志願士兵選訓實

施辦法 

§4Ⅱ、§8Ⅱ、Ⅲ、§14

之1Ⅳ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

「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41 
國家安全法施行

細則 

§23Ⅲ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42 

外國船舶無害通

過中華民國領海

管理辦法 

§9Ⅱ、§10Ⅱ、§12Ⅱ、

§13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43 
海岸管理法施行

細則 

§2Ⅰ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44 

警察機關暫支領

警佐待遇人員管

理辦法 

§13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管

轄。 

45 
擬任警察官人員

查核辦法 

§3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構）」管

轄。 

46 
常備兵補充兵服

役規則 

§9Ⅰ、Ⅱ、§17Ⅰ序

文、 

§36 

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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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海堤管理辦法 

§15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48 船員服務規則 

§7Ⅰ(7)、§8Ⅰ(2) 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49 
遊艇與動力小船

駕駛管理規則 

§13Ⅰ(1)⑤、Ⅱ(3) 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0 

臺灣地區漁船航

行至大陸地區許

可及管理辦法 

§9、§10Ⅱ(3)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1 

民用航空器及公

務航空器飛航事

故調查作業處理

規則 

§6、§10序文、§11Ⅰ、

§13 

本規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2 漁港法施行細則 

§2(1)⑧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3 
娛樂漁業管理辦

法 

§16Ⅰ、§17Ⅱ、 

§24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4 

臺灣地區漁船船

主境外僱用及接

駁暫置大陸地區

漁船船員許可及

§8I序文、§9Ⅱ、§24Ⅲ、

§28Ⅱ、§29、§32Ⅰ

(8)、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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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辦法 §33Ⅰ(4)、Ⅱ、§35 

§39Ⅱ、§40、§44Ⅱ序

文、Ⅲ、§45Ⅱ、§48Ⅱ、

Ⅲ、§49、§50Ⅴ、§

57(5)、(6)、(8)、§58I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5 
漁船運搬養殖活

魚管理辦法 

§4Ⅳ、§8Ⅲ、§10Ⅰ序

文、§11Ⅰ、§14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6 
漁船兼營珊瑚漁

業管理辦法 

§11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7 

延繩釣漁船赴台

日漁業協議適用

海域作業管理辦

法 

§9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8 

非我國籍漁船進

入我國港口許可

及管理辦法 

§7Ⅲ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59 
鯖鰺漁業管理辦

法 

§19Ⅰ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60 

境外僱用非我國

籍船員許可及管

理辦法 

§27III序文、§28(7)、

§34Ⅱ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61 
就業服務法施行

細則 

§12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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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62 
海洋污染防治法

施行細則 

一、§2序文、§6、§7序

文、§8序文、§9I、§

11（7）、§12I（8）、

§13（5）、§14（7）、

（8）、§15、§16I

（4）、II、§17I（5）、

II、§18I（6）、II、

§21 

二、§4Ⅰ、III、IV、§7

（3） 

一、本細則之中央主管機關原為「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變更為「海洋委員會」，各該規

定所列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事項，改

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二、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63 
海洋棄置許可管

理辦法 

一、§2、§3I（1）、（7）、

§6、§8（2）○8、§

9I、§10、§11、§

12I、II、§13 

二、§6 

一、本辦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原為「行政

院環境保護署」，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變更為「海洋委員會」，各該規

定所列中央主管機關掌理事項，改

由「海洋委員會」管轄。 

二、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

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

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

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64 

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施行細則 

§44Ⅱ 本細則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65 

在中華民國專屬

經濟海域或大陸

礁層從事海洋科

學研究許可辦法 

§2 至§4、§5（3）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原為「科技部」，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變更為「海洋委員會」，

各該規定所列主管機關掌理事項，改由

「海洋委員會」管轄。 

66 
現役軍人營區在

職專班招生辦法 

§3 本辦法各該規定所列屬「海岸巡防機關」

之權責事項原由「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

所屬機關」管轄，自 107 年 4 月 28 日起

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

（構）」管轄。 

67 
海洋委員會(含所屬機關、機構，以下簡稱新機關)組織於 107 年 4 月 28 日調整

生效後，前揭法規以外之其他法規命令及職權命令須配合調整權限業務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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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依組織法規之管轄規定修正前，相關權限業務改由各該新機關承接辦理。

註：為茲簡明，條項款目欄中，各條、項、款、目等，分以下列方式表達：條→§（條

號以阿拉伯數字表達）、項→Ⅰ（羅馬符號）、款→(1)（括弧內置阿拉伯數字）、目

→○（圓圈內置阿拉伯數字），目以下則以「之○（阿拉伯數字）」表達。 


